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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董事行为指引》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作为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

会议相关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控股经销商顺泰植保以资产抵押向银行申请续贷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

次会议审议的《关于控股经销商顺泰植保以资产抵押向银行申请续贷的议案》以

及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进行了认真的审阅，基于独立判断，予以事前认可并发表

独立意见如下： 

顺泰植保为了满足生产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需求，拟在贷款到期归还后，继

续以自有土地、房屋作为抵押担保，向银行申请不超过2,100万元人民币的综合

授信额度，本次抵押担保为顺泰植保生产经营提供了营运资金，符合公司整体利

益，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因此，我们一致同意本次以资

产抵押向银行申请续贷事项。 

二、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1、本议案的审议程序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为支持全资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公司为贷款额度项下的债务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是根据公司所在行业的实际情况及子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和信用状况

作出的，也是为了满足公司的发展需要，其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履行了相应的程序，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3、我们同意公司上述担保事项，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为经销商向银行申请专项授信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1、本议案的审议程序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担保事

项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为了加快公司资金回笼，帮助下游经销商拓宽融资渠道，更加有效地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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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市场、提高销售规模，从而实现公司销售的稳定增长，公司为下游经销商向银

行申请专项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其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履行了相应的程序，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3、参加此贷款项目的经销商为诺普信提供反担保，公司能有效的控制和防

范担保风险。 

四、关于签订《客户管理系统产品开发合同》、《智能回款管理系统产品

开发合同》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就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

司董事会审议。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如下：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

股东利益的情形，并有利于加强公司财务管理、提升管理效率，增强公司综合竞

争实力。董事会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表决程序

合法有效。因此，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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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的签字页） 

 

独立董事签名： 

 

 

                                       

  李常青                   李晓东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二日 

 


